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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存在相关政策法规、市场、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，

也可能受到气候、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，导致合同延缓履行、履约时间延

长、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本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金力永磁”）于 2019

年 11 月 21 日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风科技”）签订了《磁

钢采购框架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或“合同”），合同不含税金额为 83,235.22

万元。 

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其中预计与关联方金风科技签订 2020 年

度框架合同不超过 120,000.00 万元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

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关于公司

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。以上事项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。本次签订的合同在上述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围

内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方：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0000299937622W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

法定代表人：武钢 

注册资本：422,506.765 万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7 号 

成立时间：2001 年 03 月 26 日 

营业期限：2001 年 03 月 26 日至长期 

经营范围：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销售及技术引进与开发、应用；建设及运

营中试型风力发电场；制造及销售风力发电机零部件；有关风机制造、风电场建

设运营方面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；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与相关技术的进出

口业务。 

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金风科技之全资子公司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股

东，截至 2019 年 9月 30 日，其持有公司股份 60,000,000 股，占总股本比例 14.51%。 

2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

年份 交易类型 收入金额（万元） 
占当年主营业务

比例 

2016 年 
关联交易 21,071.08 27.82% 

比照关联交易 26,816.31 35.40% 

2017 年 
关联交易 7,505.80 8.50% 

比照关联交易 29,362.76 33.24% 

2018 年 
关联交易 1,513.00 1.18% 

比照关联交易 30,963.38 24.15% 

注：关联方金风科技与公司签订框架合同，由公司向金风科技及其附属企业

供应磁钢产品。框架合同约定了产品的技术规格和质量标准，以及采购单价、采

购数量和采购总价等信息。金风科技根据其自身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国中车”）下属企业和南京汽轮电机长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南京汽轮”）的风力发电机采购合同，将相应的磁钢采购总数量的部分划给

中国中车下属企业和南京汽轮采购。金风科技指定采购模式下，在与金风科技签

署的框架协议范围内，公司向中国中车附属企业及南京汽轮的销售比照关联交易

披露。 

3、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

金风科技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，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，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

合同约定。 

三、合同的基本情况 



1、合同主体 

合同名称：《磁钢采购框架合同》 

买方：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卖方：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合同标的 

钕铁硼磁钢 

3、合同价格及支付 

本合同总价（不含税）为：832,352,159.20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捌亿叁仟贰佰

叁拾伍万贰仟壹佰伍拾玖元贰角整）。 

付款时间及方式： 

（1）到货款：产品到达买方指定交货地点，买方验收合格并收到相关单据，

且财务发票入账后 90 个自然日内，支付发票总价的 95%，付款方式为电汇、承

兑、融资或其他； 

（2）尾款：产品到达买方指定交货地点（或竣工）满 365 自然日，无质量

问题，且见到 1825 天质保函，支付发票总价的 5%，付款方式为电汇、承兑、融

资或其他； 

4、合同有效期 

本合同有效期为 2020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合同总价（不含税）为 83,235.22 万元，公司预计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

2020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磁钢采购框架合同》合同正本 

特此公告 

 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22 日 

 


